


[bookmark: _Toc200535784][bookmark: _GoBack]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追加預算案評估報告
依據行政院編「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追加預算案」總說明，為辦理調增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一般性補助款、各機關推行各項施政計畫確有實際需要數、提升國軍待遇、厚實外交執行量能及加速推動拓邦、鞏固邦交、第11屆立法委員罷免案及全國性公民投票等業務，爰依預算法第79條第3款[footnoteRef:1]及第80條[footnoteRef:2]之規定，編具本追加預算案，並經行政院於114年8月14日行政院第3965次會議通過後，送請本院審議。 [1:  預算法第79條第3款：「各機關因左列情形之一，得請求提出追加歲出預算︰…三、所辦事業因重大事故經費超過法定預算時。…。」]  [2:  預算法第80條：「前條各款追加歲出預算之經費，應由中央財政主管機關籌劃財源平衡之。」] 

本追加預算案編列歲出878億4,136萬9千元，將以原預算收支賸餘數予以彌平。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經追加預算結果，歲入維持3兆1,648億434萬7千元，歲出增為3兆128億793萬2千元，歲入歲出賸餘為1,519億9,641萬5千元，扣除債務還本1,415億元，收支賸餘104億9,641萬5千元。謹就本追加預算案編列情形評估如下：
[bookmark: _Toc308195603][bookmark: _Toc19171039][bookmark: _Toc206750383][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四、部分追加預算項目與預算法第79條第3款所定要件有間，另部分項目既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復辦理追加，允宜檢討追加之適法性及必要性
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出2兆9,249億6,656萬3千元，嗣行政院為辦理調增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預算等業務，編送本院審議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追加預算案，該追加預算案總說明列明，所擬追加之878億4,136萬9千元係「依照預算法第79條第3款及第80條之規定」編具，主要項目詳表1。經查：
 表1  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追加預算案主要項目概況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追加預算案數

	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
	2,368,254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一般性補助款
	63,605,547

	各機關推行各項施政計畫確有實際需要數
	13,278,334

	國防部主管及海洋委員會主管調增軍職人員各項勤務加給
	5,946,015

	外交部主管辦理厚實外交執行量能及加速推動拓邦、鞏固邦交等
	1,099,977

	中央選舉委員會辦理第11屆立法委員罷免案及全國性公民投票所需經費
	1,543,242

	合計
	87,841,369


  資料來源：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追加預算案。
[bookmark: _Toc13470274](一)預算法第79條第3款規定各機關得請求提出追加歲出預算之兩大要件，包含「重大事故」之發生及原已編有「法定預算」
預算法第79條規定：「各機關因左列情形之一，得請求提出追加歲出預算︰一、依法律增加業務或事業致增加經費時。二、依法律增設新機關時。三、所辦事業因重大事故經費超過法定預算時。四、依有關法律應補列追加預算者。」其中第3款所稱「所辦事業因重大事故經費超過法定預算時」，應係所辦事業之原法定預算因發生重大事故致有不足，方得請求提出追加預算，爰「重大事故」之發生及原已編有「法定預算」，係適用第3款須符合之兩大要件。
(二)部分追加項目就需有「重大事故」發生之要件而言，尚難謂有重大可議之處，惟部分項目將原未編列「法定預算」之計畫增列於追加預算，則不符法定要件
依行政院編「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追加預算案」總說明所述，本次追加預算案皆引據預算法第79條第3款規定，爰須符合前述「重大事故」之發生及原已編有「法定預算」兩大要件。有關各追加預算項目是否符合「重大事故」發生要件，其中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調增軍職人員勤務加給尚符合預算法規定[footnoteRef:3]，至於部分追加項目恐尚難謂符合第3款「重大事故」發生之要件，例舉如下： [3: 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係因修正公布之「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條例」調高補償金標準，調增軍職人員勤務加給則係行政院調增軍職人員勤務加給，且該二項目原亦已編列預算。] 

1.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一般性補助款：本院審議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時，其中通案統刪數不低於939億7,500萬元，扣除已核實計算之通刪數303億6,945萬3千元後，行政院尚須自行調整刪減數636億554萬7千元。由於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出2兆9,249億6,656萬3千元，已較113年度歲出法定預算數增加731億餘元，爰行政院應衡酌可用資源調整施政計畫之優先順序，然該院卻逕自調減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一般性補助款636億餘元，與本院決議意旨未合。嗣後行政院因地方政府財政需要，基於「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地方制度法」之考量而提出追加預算，尚難謂符合預算法第79條第3款規定需有「重大事故」發生之要件。
2.各機關推行各項施政計畫所需132億元：本院刪減相關部會預算之目的，冀相關部會能在可用預算額度內，達成節約效果。然本次追加預算編列過於簡略，缺乏詳細內容，亦未列明明細計畫，不僅限縮本院預算審議權，且檢視各機關編列之追加預算案數，回編本院刪減數之機關並非少數，顯與本院冀相關部會達成節約之效果有悖。
另本次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追加預算案，尚有將原未編列有「法定預算」之計畫支出併同於本次追加預算提出，不符預算法第79條第3款原應已編列「法定預算」之要件，舉如：
1.中央選舉委員會(下稱中選會)「第11屆立法委員罷免案」及「全國性公民投票」15億餘元，皆屬新增業務，該二項114年度皆無法定預算數。
2.外交部於一般行政追加2.18億元，用以補助駐外人員因公派駐國外期間員眷負擔之健保費。惟該部114年度並無該項業務之法定預算，此係依該部114年5月21日「駐外人員因公派駐國外期間全民健康保險費本人及眷屬自行負擔金額公費補助作業要點」之規定而提出追加預算，屬新增業務。
(三)部分項目既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復辦理追加預算，同一事項申請適用條件不同之二種財源支應，恐有重複之虞
有關本次追加預算案所列中選會為辦理第11屆立法委員罷免案及全國性公民投票(核三公投)所需經費15億4,324萬2千元乙節，由於該會已於114年7月11日及7月1日，分別就辦理第11屆立法委員罷免案及全國性公民投票(核三公投)案，依預算法第70條第3款規定，申請動支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第二預備金3億4,580萬4千元及11億4,042萬7千元支應[footnoteRef:4] ，惟該會復於本次追加預算案辦理追加預算。 [4: 參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70號 政府提案第11014668號及11014157號)。] 

預算法第70條第3款規定：「因應政事臨時需要必須增加計畫及經費時」係行政院核准動支第二預備金之事由，而本次追加預算案係引據同法第79條第3款規定：「所辦事業因重大事故經費超過法定預算時」以上，中選會就同一事由分別申請適用要件不同之財源支應，況該業務114年度並無法定預算，屬新增業務，未符第79條第3款申請追加預算要件，不僅存在適法性問題，亦有重複之虞。
(四)本院未將人事費列為通案刪減項目，惟本次追加預算之用途別科目，列有人事費科目
本院審議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針對中央各機關及所屬通案刪減列有11項用途別項目[footnoteRef:5]，並未包含人事費。而本次追加預算案之用途別科目則列有人事費，編列機關包含國家安全會議、原住民族委員會、中選會及所屬、警政署及所屬、外交部主管、國防部所屬、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所屬及海洋委員會主管等。其中中選會因辦理罷免及公投案、國防部及海洋委員會因軍職人員各項勤務加給，爰申請追加人事費。 [5: 包括「大陸地區旅費」、「國外旅費及出國教育訓練費」、「國內旅費」、「水電費」、「特別費」、「房屋建築養護費、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委辦費」、「軍事裝備及設施」、「一般事務費」、「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與「設備及投資」。] 

有關國家安全會議追加人事費200萬元，係回編約聘僱人員待遇200萬元[footnoteRef:6]，外交部追加人事費2.18億元，與其編列之補助駐外人員因公派駐國外期間員眷負擔之健保費金額相同，至於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所屬追加人事費500萬元，依該部說明，係辦理發放職員薪津及健保保險補助等所需經費[footnoteRef:7]，至為何有因重大事故致經費超過法定預算，則未敘明。 [6: 114年度約聘僱人員待遇之預算案數為406萬元，法定預算數為206萬元。]  [7: 據勞動部說明，本次追加預算係辦理發放員工薪津及健保保險補助所需經費，職員薪津係以員工之俸給、專業加給、職務加給、年功俸為計算基礎；健保保險補助係以按員工投保薪資一定比例負擔保險費為計算基礎，爰係維持人事運作之正常及員工權益之保障。] 

綜上，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追加預算案追加歲出預算878億4,136萬9千元，據其說明係依據預算法第79條第3款規定辦理，惟部分項目並未符合該款所定「因重大事故經費超過法定預算」要件，且部分項目既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復辦理追加預算，恐有重複之虞，允宜檢討依法辦理。
（分機：1925 賴欣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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